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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深圳市兆驰节能照明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兆驰节能照明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驰节能”）因南昌市青山湖区人民政府向公司提供 LED

封装产业基金支持的实施主体变更为南昌市国金工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

国金”），于 2020 年 3 月向南昌国金申请了人民币 61,037.20 万元的借款，借款期限

至 2021 年 1 月 31 日（含）。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兆驰节能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担保期间为自担保协议生效之日起至兆驰节能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南昌国金决定提前收回借款的，保证期间自兆驰节能向南昌国金或公司发出通知之

日起三年，并授权公司董事长顾伟先生负责与南昌国金及相关部门签订担保协议等

文件。 

2、2020 年 3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

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深圳市兆驰节能照明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

意见。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担

保事项须提交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深圳市兆驰节能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731375304 

成立日期：2011 年 4 月 21 日 

法定代表人：顾伟 

注册资本：29,246.25 万元人民币 

住所：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李朗路 1 号兆驰科技园 3

号楼 3 楼 

经营范围：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

在登记前须批准的项目除外）。照明技术咨询服务；照明研发服务；经营管理咨询

服务。^发光二极管（LED）器件、LED 背光源产品、LED 背光源液晶电视显示屏

的技术开发、生产与销售。 

权属：兆驰节能除了为其控股子公司江西省兆驰光电有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外，

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

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2、截至 2020 年 3 月 20 日，兆驰节能的前五大股东如下： 

股东名称 持有人类别 持有数量（股） 持有比例（%）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454.00  80.1949% 

深圳市兆驰节能照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49.80  9.4022% 

全劲松 国有法人        170.00  0.5813%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0.00  0.7864%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自然人        200.00  0.6838% 

3、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1,231,603,264.59 1,616,972,981.09 

营业利润 153,539,592.14 156,834,497.44 

净利润 139,888,759.33 140,474,968.1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01,573,502.30 95,623,821.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7,775,072.65 131,017,621.75 

项目 2019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510,865,022.67 2,637,994,815.64 

负债总额 1,667,702,914.07 1,934,721,466.37 

应收款项 492,648,296.34 493,937,308.56 

净资产 843,162,108.60 703,273,349.27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0.00 

（注：以上 2018 年度数据业经审计，摘自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

审[2019]3-167 号《审计报告》；2019 年 1-9 月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与南昌国金签署担保协议，由公司为南昌国金向兆驰节能提供的人民币

61,037.20 万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相关协议尚未签署。 

保证方式：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担保人）同意为深圳市兆驰节能照明股

份有限公司（债务人）的上述债务偿还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本合同项下保证担保的范围指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借款利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以及所有其他应付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评估费、拍卖费、执行费、代理费等。 

担保期间：1、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债权人决定提前收回借款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向债务人或担保人发出通知之日

起三年。 

四、董事会意见 



兆驰节能主导公司 LED 全产业链中游封装业务板块，主要从事 LED 器件及其

组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是国内领先的中高端 LED 封装企业。2019 年，兆驰节

能第一期 1000 条 LED 封装生产线扩建项目已全部落成，在当前行业集中度不断提

高的行业趋势下，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和 LED 全产业链的战略布局，制定了第二期

1200 条 LED 封装生产线的扩建计划，依托在 LED 领域“芯片+封装+应用照明”的

全产业链布局，进一步提升 LED 封装板块的综合竞争力。公司本次为其提供担保，

有利于其顺利取得南昌国金提供的借款，加快封装线扩产项目，有利于其日常流动

资金的周转，进一步扩大销售规模和提升经营业绩。 

兆驰节能经营及资信状况良好，过往不存在逾期偿还的情形，具备较强的偿还

债务能力，公司对其提供担保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不

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兆驰节能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具备实际控制权，且兆驰节能资产状况健

康，运营正常，其支付能力可以覆盖本次的借款，因此本次不由其他股东提供相应

担保。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兆驰节能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生产及运营状况正常、现金流稳定，是公司

LED 产业链中游封装的重要子公司。本次公司为兆驰节能向南昌国金申请的借款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有利于对保障子公司资金链畅通和正常生产经营、维护持续

发展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

担保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

干问题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有关规定。因此，

同意公司为兆驰节能向南昌国金申请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将该事项提

交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95,472.60

万元（美元担保金额依据 2020 年 3 月 25 日国家外汇管理局人民汇率中间价 100 美



元=707.42 人民币元计算），连同本次担保金额占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重为 18.18%。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且不存在

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